
《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》

常見問答

提供銷售文件及經修改的銷售文件的常見問答  

(例如 ﹕售樓說明書、價單、銷售安排及賣方資料表格 )  

常見問答並非指引。常見問答旨在協助業界理解一手住宅物業銷售

監管局 (銷售監管局 )對《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》 (條例 )若干條文

的看法。

本常見問答的使用者不應依賴本常見問答的資料作為專業法律意

見。如使用者對條例是否適用於其個別情況存有疑問，我們強烈建

議使用者尋求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。銷售監管局已盡努力確保本常

見問答的準確性。銷售監管局不會承擔任何人士因使用或依賴本常

見問答而引起的任何損失的責任。

問 1.1： 條例有否指明於緊接出售日期前的最少 7 日期間內，賣方
須在何處全日 24 小時提供售樓說明書印本？

答 1.1： 根據條例第 25(1)條，在緊接條例第 14(1)條所述的出售的

日期前的最少 7 日期間內，賣方須提供發展項目的售樓說

明書印本，供公眾免費領取。條例第 25(3)條亦有類似規

定，訂明賣方須在其就發展項目指定的互聯網網站，提供

售樓說明書的文本以供閱覽。有關條文規定賣方在該 7 日

期間的任何時間內須符合這兩項規定，而這並非銷售監管

局所施加的行政措施。

條例並無指明在上述期間內，賣方須在何處提供發展項目

的售樓說明書印本供公眾領取。賣方可為符合條例第 25(1)
條的規定，自行決定適合的地點。



問 1.2： 如指明住宅物業以拍賣或招標方式提供出售，是否須就有
關住宅物業提供價單？  
 

答 1.2： 條例第 67 條訂明，如指明住宅物業以拍賣或招標方式出售

或提供出售，條例第 2 部第 3 分部（即有關價單的規定）

不適用。  
 
如住宅發展項目中所有指明住宅物業均以拍賣或招標方式

提供出售，賣方無須以條例第 2 部第 3 分部的目的，就任

何該等住宅物業提供任何價單。  
 
如住宅發展項目中部分指明住宅物業以拍賣或招標方式先

行出售，而條例第 2 部第 3 分部適用的餘下指明住宅物業

其後才提供出售，則餘下指明住宅物業的價單無須包括該

等已以拍賣或招標方式出售的指明住宅物業。  
 
如住宅發展項目中部分指明住宅物業以拍賣或招標方式提

供出售，而餘下的指明住宅物業同時以非拍賣或非招標方

式提供出售，則由於條例第 2 部第 3 分部不適用於該等以

拍賣或招標方式提供出售的物業，因此價單無須包括有關

物業。然而，當中的疑問，在於事實上該等物業有否和何

時以拍賣或招標方式提供出售，因此，賣方須做好準備，

以證明在按照條例第 32(1)條的規定所提供價單首天或之

前，該等物業已以拍賣或招標方式提供出售。否則，賣方

可能已違反條例第 30 條的規定。  
 

問 1.3： 根據條例，售樓說明書、價單和銷售安排發出後，賣方可
修改有關內容。這些經修改文件，是否須要符合條例第 25、
第 32 和第 47(1)條有關時限方面的規定？換句話說，賣方
是否只可在經修改售樓說明書發出最少 7 日而經修改價單
和銷售安排發出最少 3 日後，才可提供出售特定住宅物
業？  
 

答 1.3： 售樓說明書  
根據條例第 25(9)條，供公眾領取的售樓說明書須根據條例

第 17(1)條在之前的 3 個月內印製或檢視。假設售樓說明書

在 1 月 1 日印製（版本 A），而經檢視的售樓說明書（版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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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）在 4 月 1 日供公眾領取，只要版本 A 在 4 月 1 日前 7
日的期間供公眾領取，有關的發展項目可於 4 月 1 日繼續

銷售，版本 B 無須在 4 月 1 日前 7 日的期間供公眾領取。  
 
價單  
條例第 35 條訂明，擁有人只可在以下情況，出售或要約出

售指明住宅物業  一  
 
( i )  按 該 物 業 的 售 價 出 售 ； 有 關 售 價 是 指 按 照 條 例 第

32(1)、 (2)  及 (3)條供公眾領取的價單上所列出的售價

（有關價單在出售的日期前的最少 3 日期間內，由賣

方提供印本供公眾免費領取，於出售當日在售樓處提

供印本供公眾免費領取，並在賣方的互聯網網站提供

有關價單的電子版本以供閱覽）；或  
 
( i i )  按條例第 29(4)條作出修改的售價出售；有關經修改的

售價須在條例第 32(1)、 (2)及 (3)條規定供公眾領取的

價單上列明。條例第 29(4)條就價單上指明住宅物業的

售價改動，作出規定。  
 
價單列出的住宅物業售價如有改動，賣方必須根據條例第

32(1)、 (2)及 (3 )條的規定將經修改價單供公眾領取（即須要

在該物業出售日期前最少 3 日期間內及在出售當日提供經

修改的售價），有關物業方可出售或要約出售。至於一同列

在經修改價單但售價沒有變動的其他物業，擁有人無須再

等 3 日才出售物業。 (可參考價單的常見問答第 1.2 題，及

提供銷售文件及經修改的銷售文件的常見問答第 1.4 題 (見

下文 ) )。  

 
銷售安排  
根據條例第 47(1)條，在緊接出售日期前的最少 3 日期間

內，賣方須提供載有銷售安排資料的文件的印本，供公眾

免費領取。賣方亦須於同一期間在其互聯網網站提供上述

資料。  
 
銷售安排如有更改，受影響的指明住宅物業只能在經修改

的銷售安排供公眾領取最少 3 日後方可出售或要約出售。

舉例來說，根據原初載有銷售安排的文件，指明住宅物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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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在一個地點（如地點 A）要約出售，賣方如在 3 日後另

加要約出售指明住宅物業的地點（如地點 B），並發出載有

新銷售安排的經修改文件，在這情況下，地點 A 可繼續要

約出售指明住宅物業，至於地點 B，則須按條例第 47(1)條
的規定，在經修改的銷售安排文件供公眾領取最少 3 日

後，方可作為要約出售指明住宅物業的地點。  
 
列明在特定日期要約出售住宅物業等銷售安排的文件發出

後，擁有人如欲要約出售更多住宅物業，可按條例第 47(1)
條的規定發出另一份銷售安排文件，涵蓋新訂住宅物業銷

售安排。擁有人亦可選擇修改之前發出的銷售安排文件，

在其內載列要約出售的新增住宅物業。在這情況下，擁有

人必須根據條例第 47(1)條的規定，在緊接出售日期前的最

少 3 日期間內，將經修改的銷售安排文件供公眾領取，方

可要約出售新增住宅物業。經修改的銷售安排文件所載其

他物業的銷售安排如無變動，擁有人無須再等 3 日才要約

出售這些物業。  
 

問 1.4： 根據價單的常見問答第 1.2 題，如賣方已發出經修改價單，
以調整指明住宅物業的售價，除非經修改價單已根據條例
第 32 條所載規定提供，否則賣方不能以經修改的售價出售
有關住宅物業。賣方是否須就已發出經修改價單的指明住
宅物業，提供載有經修改銷售安排的文件？  
 

答 1.4： 根據價單的常見問答第 1.2 題，如賣方已發出經修改價單，

以調整指明住宅物業的售價，除非經修改價單已根據條例

第 32 條所載規定提供，否則賣方不能以經修改的售價出售

有關住宅物業。然而，在經修改價單生效前，賣方如已符

合適用於原有價單及載有銷售安排的文件的規定，可按原

有價單所示售價出售有關住宅物業。  
 
適用於有關住宅物業的銷售安排如維持不變，即使賣方調

整售價，亦無須就出售經修改售價的有關住宅物業，提供

載有經修改銷售安排的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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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1.5： 賣方可否隨時停止出售發展項目或減少要約出售的物業數
目？賣方應以何種方式將停止出售發展項目或減少要約出
售的物業數目一事公布？  
 

答 1.5： 賣 方 可 隨 時 停 止 出 售 發 展 項 目 或 減 少 要 約 出 售 的 物 業 數

目。然而，為確保透明度，我們建議賣方將暫停出售發展

項目或減少要約出售物業數目一事公布。  
 
銷售監管局建議，就公布停止出售發展項目或減少要約出

售的物業數目一事，賣方可提供文件，列出將會停售的住

宅物業，並指明自何日起停售。此外，賣方可在文件中指

出有關的銷售安排（註明之前相關文件的發出日期）不再

適用於該等住宅物業。賣方也可在文件中說明，在之前載

有銷售安排的文件所列但不會停售的住宅物業，其銷售安

排維持不變。  
 
條例並無規定，賣方如要停止出售發展項目或減少要約出

售物業數目，須待此事公布 3 日後方可實行。  
 

問 1.6： 在載有銷售安排的文件已宣布某些單位的銷售安排後，倘
賣方暫停所有載於該文件的未售出單位的銷售，並已知會
銷售監管局，以及於一手住宅物業銷售資訊網 (銷售資訊
網 )公布周知有關暫停銷售的安排。當銷售恢復，賣方須否
再次分別依據條例第 25 條、第 32 條及第 47(1)條提供售樓
說明書、價單及銷售安排？  
 

答 1.6： 在載有銷售安排的文件已宣布某些單位的銷售後，就該些

已宣布推售的單位，倘賣方暫停所有未售出單位的銷售，

並已知會銷售監管局，以及於銷售資訊網公布周知，當銷

售恢復，賣方須依據條例第 25 條、第 32 條及第 47(1)條的

規定，於出售日期前最少 7 日和 3 日期間內，提供售樓說

明書、價單和載有銷售安排的文件。此外，有關售樓說明

書須於之前的 3 個月內印製、檢視及／或修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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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1.7： 就已停售的指明住宅物業，賣方如會以不同售價和不同方
法要約出售，須採取何種行動，才能符合條例的規定？

答 1.7： 就已停售的指明住宅物業，賣方如會以不同售價和不同方

法要約出售，須在緊接出售日期前的最少 3 日期間內，提

供經修改價單以及載有新銷售安排的文件。賣方須在載有

新銷售安排的文件中列出會恢復出售的住宅物業的新銷售

安排（包括恢復出售的日期和新銷售方法）。

如當賣方擬停止出售發展項目或擬減少要約出售的物業數

目時，已有計劃何時恢復出售該等住宅物業，可提供載有

銷售安排的文件，列出下述資料：

( i )  將會停售的住宅物業，以及在自何日起停售；  
( i i )  有關住宅物業的新銷售安排（包括恢復出售的日期和

新銷售方法）；以及

( i i i )  在之前載有銷售安排的文件所列但不會停售的住宅物

業，其銷售安排維持不變。

問 1.8： 賣方須在何時提供賣方資料表格？

答 1.8： 條例第 68(1)條規定，如擁有人要約將已落成發展項目中的

指明住宅物業，或要約將發展項目的已落成期數中的指明

住宅物業，售予某人，則賣方須在要約作出後，在切實可

行範圍內，盡快向該人提供在之前的 3 個月內印製的賣方

資料表格。根據條例第 68(5)條，第 68 條的規定是憑藉條

例第 2、 3、 5、 6、 7 或 8 分部而適用的任何其他規定以外

的附加規定。

此外，條例第 66 條規定，如擁有人要約將指明住宅物業出

售予根據租約持有該物業不少於 1 年的現有租客，賣方須

在向該人要約出售有關物業後，在切實可行範圍內，盡快

向該人提供在之前的 3 個月內印製的賣方資料表格。條例

第 66(3)條規定，如該人以書面同意條例第 2 分部不適用，

則在該情況中，條例第 2 分部不適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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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1.9： 公契及公契的最新擬稿所附有的公契圖則，是否需要按條
例第 48 及 49 條的規定供公眾閱覽？

答 1.9： 賣方須於出售的日期當日，在售樓處及賣方指定的互聯網

網站提供公契，供公眾閱覽。公契及公契的最新擬稿所附

有的公契圖則屬公契的一部份，亦須提供予公眾閱覽。如

公契圖則有任何修改，賣方在提供公契的最新擬稿供公眾

閱覽時，該最新擬稿須包含修訂後的公契圖則。

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

2019 年 7 月 22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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